门头沟区发展改革委机构职能和相关信息

1．执法主体

主体名称：门头沟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（依据行政权力清单，行使行政许可、行政确认、行政检查、行政处罚、行政奖励、其他权力）

主体性质：行政机关

主体层级：区级

2．机构职能（行政执法方面）

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节能监督管理工作，对有关建设项目招投标活动进行监督检查，对政府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检查，对内资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检查，对外资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检查，对价格监测情况检查。对粮食经营者从事粮食收购、储存、运输活动和政策性用粮的购销活动，以及执行国家粮食流通统计制度情况的执法检查。

3．办公地点

北京市门头沟区新桥南大街甲28号

4．办公时间

工作日上午9：00—11:30，下午13：30—18:00

5．通信地址

地址：北京市门头沟区新桥南大街甲28号

邮政编码：102300

6．咨询电话

节能监督管理：010-69857084
建设项目招投标、政府固定资产投资、内资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：010-69849275、010-69857084、010-69843067、010-69857174

外资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：010-69857084
价格监测：010-69856514
粮食领域：010-69856514
7．监督电话

010-69842187

8. 行政复议受理机关：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政府，现场接待地址：门头沟区增产路7-4号，门头沟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案大厅，邮编：102300。

9. 行政诉讼受理法院：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，地址：门头沟区滨河路74号，邮编：102300。

